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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25-067

债券代码：

127020

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喻鸿主持，应到董事8名，实

到董事8名，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度中金岭南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经营业绩考核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2025-035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6,267,000股后的5,585,138,74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2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1,170,277,482.0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2.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19.941918元（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

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1.9941918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6月30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为：以本利

润分配预案披露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数 5,585,138,741股（总股本5,601,405,741股扣除公

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16,267,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0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170,277,482.00元。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

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01,405,74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6,

267,000股后的5,585,138,7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18.0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4.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2.0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267,0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利润分配实际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

为5,585,138,741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2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8 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00*****982 董明珠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计算如下：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

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10=11,170,277,482元÷5,601,405,741

股×10=19.941918元/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

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1.9941918元。

七、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李冰娜

咨询电话：0756-8669232

传真电话：0756-861499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的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25-033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至8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在首页“提问预征集通道” 点击“立即提问” ，或通过公司邮箱OBD@haday.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9月1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日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兼总裁管江华先生、董事会秘书柯莹女士、财务负责人

李军先生、独立董事张科春先生（如会议当天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欢迎公司股东及

广大投资者参与互动。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至8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在首页“提问预征集通道” 点击“立即提问” ，或通过公司邮箱OBD@haday.cn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7-82836083

邮箱：OBD@haday.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

容。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25-039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对公司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估。 中证鹏元基于对公司业务状

况、财务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及评估，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结

果自2025年8月21日至2026年8月20日有效。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本次上调为AAA，评级上调展现出公司综合实力的提升，

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对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4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8月20日发行完毕， 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25浙商证券CP009 短期融资券流通代码 072510173

发行日 2025年8月19日 起息日期 2025年8月20日

兑付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期限 336D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1.75% 发行价格 100元/张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5-06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8月21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5银河证券CP020 债券流通代码 072510180

发行日 2025年8月20日 起息日 2025年8月21日

到期兑付日 2025年11月14日 期限 85天

计划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票面年利率 1.64%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刊登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

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5-036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7:00-18: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 网络直播地址：https://s.comein.cn/ABCHINA2025H1

● 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abchina.com，或于直播时间登录上述网络直播地址问答区留言。 本行将

于2025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以下简称“业绩发布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业绩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拟于2025年8月29日披露本行2025年中期业绩。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2025年中期业绩和经营情况， 本行拟于2025年8月29日

（星期五）17:00-18:00召开业绩发布会，就2025年中期业绩予以说明，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业绩问

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发布会类型

业绩发布会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本行将针对2025年中期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分析师和

媒体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业绩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发布会有关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7:00-18: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三）网络直播地址：https://s.comein.cn/ABCHINA2025H1�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观看直播：

三、参加人员

王志恒行长、独立董事代表、高管层成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8月 29日 （星 期 五 ）17:00-18:00 登 录 https://s.comein.

cn/ABCHINA2025H1或扫描上述二维码观看业绩发布会。

（二）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23:59前，将与本行2025年中期经营业绩相

关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abchina.com，或于直播时间登录上述

网络直播地址问答区留言，本行将于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业绩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管理处

联系电话：010-85109619

电子邮箱：ir@ab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发布会后，本行将及时上传业绩发布会的相关视频及问答文字实录。 投资者可登录本行

网站（www.abchina.com.cn,� www.abchina.com）“投资者关系” 专栏查看业绩发布会相关视频及

问答文字实录。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268

证券简称：

*ST

松发 公告编号：

2025

临

-089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兴港路315号办公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8,138,2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37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堃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静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9,309 99.9986 0 0.0000 8,900 0.001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9,309 99.9986 0 0.0000 8,900 0.001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9,309 99.9986 0 0.0000 8,900 0.001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9,309 99.9986 0 0.0000 8,900 0.001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9,009 99.9986 300 0.0000 8,900 0.0014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8,909 99.9985 0 0.0000 9,300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7,909 99.9984 1,000 0.0001 9,300 0.0015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8,909 99.9985 0 0.0000 9,300 0.0015

1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28,909 99.9985 0 0.0000 9,300 0.001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8.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建华 657,923,842 99.9674 是

8.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汉伦 657,870,041 99.9592 是

8.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孝海 657,861,734 99.9579 是

8.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史玉高 657,861,734 99.9579 是

8.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恩国 657,861,734 99.9579 是

8.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月 657,861,734 99.9579 是

9、《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9.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志文 657,889,135 99.9621 是

9.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周波 657,862,539 99.9581 是

9.03 独立董事候选人-许浩然 657,869,428 99.959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7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4,509,888 99.9290 1,000 0.0068 9,300 0.0642

8.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

建华

14,305,821 98.5236

8.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

汉伦

14,252,020 98.1531

8.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

孝海

14,243,713 98.0959

8.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史

玉高

14,243,713 98.0959

8.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

恩国

14,243,713 98.0959

8.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

月

14,243,713 98.0959

9.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志

文

14,271,114 98.2846

9.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周波 14,244,518 98.1014

9.03

独立董事候选人-许浩

然

14,251,407 98.1489

10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4,510,888 99.9359 0 0.0000 9,300 0.0641

11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并通过全

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

14,510,888 99.9359 0 0.0000 9,300 0.064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2、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李夏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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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致远锂业”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数）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3个月。2025年8月20日，公司与光大

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威国际”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六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不超过35,000万元（含本数）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25年8月21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事项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1日、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在下属

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75亿元。

致远锂业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盛威国际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高于

70%，公司本次分别为致远锂业、盛威国际提供3,000万元、3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后，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74.70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7.92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致远锂业的担保总额（不含本次担保）为103,690万元，对盛威国际的担

保总额（不含本次担保）为41,523.44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致远锂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竹市德阳阿坝生态经济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波

成立日期：2015年3月23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研发、销售：氯化锂、碳酸锂；生产、销售：氢氧化锂、无水硫酸钠、锂渣；锂离

子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销售：矿产品；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致远锂业注册资本人民币62,500万元，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致远锂业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963.75 374,929.68

负债总额 218,507.50 158,988.33

净资产 123,456.24 215,941.34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815.24 309,840.13

净利润 -2,427.40 2,511.67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致远锂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盛威国际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2622207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注册地址：Flat/RM� 1006,� 10/F,� PO� Yip� Building,23� 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Hong� Kong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2日

董事：邓伟军

业务性质：锂电池和新能源的实业投资，技术合作、货物进出口。

公司直接持有盛威国际100%的股权，盛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盛威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5,233.56 482,991.79

负债总额 391,461.79 345,987.67

净资产 133,771.77 137,004.12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58.53 233,323.21

净利润 -2,715.24 17,019.65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致远锂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受信人：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

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二）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甲方）：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六支行

债务人：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

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四、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致远锂业、盛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

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 为人民币432,

470.04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5.9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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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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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 保 对

象

被担保人名称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9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244,030.79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23.8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8月20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步长制药” ）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西安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凌步长” ）与中信银行西安分行在2025年8月20日至2027年6月

17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

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提供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年度）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9.2亿元的综合融

资额度。 上述融资事项如需采用保证或抵押等担保方式，担保额度不超过69.2亿元人民币，其中，对本

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为260,000.00万元人民币， 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为362,000.00万元人民币，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为70,000.00万元人

民币。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额度内，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准。在

年度预计额度内，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和 2025年6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的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年度）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2024年年度

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24）。

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授权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王益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403559391209N

成立时间 2010年08月31日

注册地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桥南路

注册资本 15,8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

产；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06,737.31 109,196.14

负债总额 116,456.87 117,618.21

资产净额 -9,719.55 -8,422.06

营业收入 4,729.01 19,903.42

净利润 -1,297.49 -616.95

资产负债率 109.11% 107.7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杨凌步长与中信银行西安分行在2025年8月20日至2027年6月17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

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

同）提供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一）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

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

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

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

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中信银行西安分行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中信银行西安分行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

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

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中信银行

西安分行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三）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杨凌步长满足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该担保的履

行对公司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有积极作用。 被担保企业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该项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实施有效控制，全资子公司经

营情况稳定，具备履约能力，风险可控；提供担保亦是公司合并范围内基于业务拓展需要的合理配置，

主要为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存在向关联方

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44,030.79万元，占2024年末

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23.89%。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

2025-051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工业区恒力路一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2,089,2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0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范红卫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沈国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李峰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李晓明先生、副总经理刘雪芬女士、刘千涵先生、张文宇

先生、黄旭东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1,134,501 99.9830 698,064 0.0124 256,700 0.004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0,980,318 99.9803 826,447 0.0147 282,500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9,155,257 98.5275 75,708,163 1.3442 7,225,845 0.128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9,243,891 98.5290 75,621,229 1.3427 7,224,145 0.128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9,182,091 98.5279 75,663,229 1.3434 7,243,945 0.128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6.01

选举范红卫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600,551,027 99.4400 是

6.02

选举李晓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612,351,293 99.6495 是

6.03

选举李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511,487,641 97.8587 是

6.04

选举柳敦雷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596,370,333 99.3658 是

6.05

选举龚滔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594,480,969 99.3322 是

7、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7.01

选举刘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5,599,398,482 99.4196 是

7.02

选举薛文良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611,880,556 99.6412 是

7.03

选举邬永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620,031,045 99.785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60,927,964 99.6937 826,447 0.2283 282,500 0.0780

6.01

选举范红卫女士为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30,498,673 91.2887

6.02

选举李晓明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2,298,939 94.5481

6.03

选举李峰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1,435,287 66.6880

6.04

选举柳敦雷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6,317,979 90.1339

6.05

选举龚滔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4,428,615 89.6120

7.01

选举刘俊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29,346,128 90.9703

7.02

选举薛文良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1,828,202 94.4181

7.03

选举邬永东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9,978,691 96.66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已获得通过。 议案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媛、黄婧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